
103學年度第 1學期「網路教學諮詢審議委員會」會議 

會議紀錄 

 

時間：103年 12 月 9 日（星期二）14 時 00分至 16 時 00 分 

地點：圖書資訊館四樓〃27人會議室 

主席：教務處 杜景順教務長 

出席人員：工程學院 駱文傑院長(代理)、管理學院 王清德院長、通識教育學院 劉柏

宏院長、電子計算機中心 白能勝主任(代理)、進修推廣部 呂春美主任、

進修學院 徐茂陽主任、教務處 宋文財副教務長、電子計算機中心視聽多

媒體組 卜文正組長、進修推廣部教務組 張漢昌組長、教務處課務組 陳

淑鈴組長、教務處教學資源中心 彭國芳主任 

記錄：胡哲維 

壹、 主席致詞 

為因應明年「104 年度教育部大專校院統合視導」，相關的法規及條文必需要

完備，因此今日會有修法的提案，接著請教學資源中心直接進入工作報告與議案

討論。 

貳、 工作報告 

(一) 下學期(103學年度第2學期)網路教學課程將於103年12月10日截止申請，

公告期間有資管系董俊良主任、休管系郭春敏老師、工管系翁美玲老師及

邱敏綺老師表達申請意願。 

(二) 教育部將於明年舉行「一○四年度教育部大專校院統合視導」，勤益為第一

波接受視導之學校，其中「大專校院數位學習課程實施成效」為訪視項目

之一，為使本校「網路教學」能夠符合對應視導指標，今日會議將進行實

施辦法與施行細則條文修正之討論。 

參、 議案討論 

提案一：因應「104 年度教育部大專校院統合視導」項目八「大專校院數位學習

課程實施成效」指標對應，校方應提供專屬人力予網路教學課程，減輕

授課教師備課壓力，配合修訂『網路教學實施辦法』部分條文，提請 討

論。(備註：資管系董主任亦有相同提案) 

決 議：開設網路課程之授課教師確實會花費相當程度的心力在準備與製作教材

相關事務上，確實應有專屬人力予以協助，本案由教學資源中心視當年

度經費提供教學助理予以協助。 

提案二：因應「104 年度教育部大專校院統合視導」項目八「大專校院數位學習

課程實施成效」指標對應，將指標項目詳細規範於施行細則中，配合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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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網路教學施行細則』部分條文，提請 討論。 

決 議：為了完備施行細則能夠對應指標項目，與各委員逐一檢核與修正條文及

規範，而部份的規範因為需要花費較多力心增加或修改教材等項目，同

時站在鼓勵的立場，目前這些規範修正僅限定於「完全網路教學」，應不

至於造成授課教師們太大的困擾。 

提案三：有關今日修正「網路教學實施辦法」與「網路教學施行細則」，是否於

103學年度第 2 學期起適用，提請 討論。 

決 議：就法論法不應於 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起實施，有適法性的問題，且恐會

造成程序爭議，因此今日修正的條文，皆自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起實施

與適用。 

肆、 臨時動議 

提案一：下學期網路教學課程預訂於明日(12/10)截止收件，因此今日無法進行申

請案件審核，若於明日有申請案件送至教學資源中心時，委員是否同意

以通訊投票方式進行申請案件之書面審核？ 

決 議：本案通過，如有申請案件於截止時間前送達時，請教學資源中心備齊相

關資料給各委員進行書面審核。 

伍、 散會 

1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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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勤益科技大學網路教學實施辦法 

 

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行規定 說明 
第九條 每位教師開授網路

課程，每一學期以一門為限。

鐘點費部份，混合式網路教學

得以 1.25 倍、完全網路教學

得以 1.5 倍計算；每學期全校

以補助 5 門網路課程為限，若

申請課程數超過五門，以新開

課程為優先。以公告申請日至

截止日期之申請先後順序為

審核之遞補順序。該課程之認

定由網路教學諮詢審議委員

會審查。 

第九條 每位教師開授網路

課程，每一學期以一門為

限。鐘點費部份，混合式網

路教學以 1.25 倍、完全網路

教學以 1.5 倍計算；每學期

全校以補助 5 門網路課程為

限，若申請課程數超過五

門，以新開課程為優先。以

公告申請日至截止日期之申

請先後順序為審核之遞補順

序。該課程之認定由網路教

學諮詢審議委員會審查。 

一、如當學期申請課程超過

五門時，第六門(含)之後

之課程將不給予鐘點費

補助。 
二、如申請課程授課教師有

特殊情況時，可申請該課

程之鐘點費不以 1.25 倍

(或 1.5 倍)計算。 

第十條 每位教師開授網路

課程得申請教學助理協助教

學，教學助理時數由教學資源

中心視當學期經費予以審核

與配置，並依本校「教學助理

制度實施要點」執行。 

 

無 網路教學課程應有專屬人力

配置協助授課教師進行相關

教材製作、管理及上傳等相關

事項。 

第十一條 本辦法經網路教

學諮詢審議委員會及教務會

議通過後，陳校長核定實施，

修正時亦同。 

第十一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

議通過，陳校長核定後實

施，修正時亦同。 

修正及補述修法審核及核定

程序。 

 

- 3 -



 

國立勤益科技大學網路教學實施辦法(修正草案) 
 
96 年 5 月 10 日教務會議通過 

96 年 6 月 20 日勤益科大教字第 0961000209 號函頒 

96 學年度第 2 學期 4 月份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97 年 5 月 12 日勤益科大教字第 0971000182 號函頒 

98 年 12 月 10 日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99 年 1 月 8 日勤益科大教字第 0991000015 號函修頒 

101 年 1 月 12 日擴大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102 年 10 月 17 日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第一條  國立勤益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充分利用現代化科技，創造多元化的學習環

境，提升教學品質，促進學術交流及資源共享，依據教育部「大學遠距教學實施辦

法」，特訂定本校網路教學實施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網路教學包括： 

一、混合式網路教學。 
二、完全網路教學。 

第三條  本校網路教學工作由教務處、進修推廣部及進修學院負責行政業務協調等工作；電

子計算機中心負責網路平台管理、維護與協助教材建構等工作；各教學單位負責課

程規劃、教材設計及製作與師資安排等事宜。 
第四條  開授網路教學課程之教師應為依規定聘任之合格教師，授課前應填具教學計畫申請

書，經所屬系（所、基礎通識教育中心、博雅通識教育中心）課程委員會、系（所、

基礎通識教育中心、博雅通識教育中心）務會議研議、學院課程委員會會議討論通

過後，送網路教學諮詢審議委員會審查，並經校課程委員會審議，再提報教務會議

通過後方可開課，教務處教學資源中心依規定將開課課程報部備查。 
第五條  教師開授網路教學課程，須將教學目標、適合修讀對象、課程大綱、上課方式、師

生互動討論、作業繳交、成績評量及上課注意事項等建構於網頁上，運用網路適時

提供相關教學資訊，供學生依規定進度於課前課後學習、討論、詢問、繳交作業及

學習評量。教師之教材及教法須能符合本校另訂之網路教學施行細則之要求，且必

要之期中、期末考試，均應於教室實地舉行。 
第六條  網路教學以使用本校提供之網路教學平台系統為原則。教師及學生於教學平台上除

作為教學互動外，不得作其他用途或有違法情事，並遵守著作權法及各項使用規定。 
第七條  學生修讀網路教學課程及成績評量等相關事宜，悉依本校學則及相關規定辦理。 
第八條  經審核之網路教學課程，網頁上之全學期教學內容大綱、教材、師生互動紀錄、評

量紀錄、學生全程上課紀錄、作業及報告之繳交紀錄等資料均須存於本校電算中心

之電子資料庫內，且保留五年。學期結束後由電算中心提供各開課單位及教務單位

留存，以備日後查詢、評鑑或訪視時之參考。 
第九條  每位教師開授網路課程，每一學期以一門為限。鐘點費部份，混合式網路教學得以

1.25 倍、完全網路教學得以 1.5 倍計算；每學期全校以補助 5 門網路課程為限，若

申請課程數超過五門，以新開課程為優先。以公告申請日至截止日期之申請先後順

序為審核之遞補順序。該課程之認定由網路教學諮詢審議委員會審查。 
第十條 每位教師開授網路課程得申請教學助理協助教學，教學助理時數由教學資源中心視

當學期經費予以審核與配置，並依本校「教學助理制度實施要點」執行。 
第十一條 本辦法經網路教學諮詢審議委員會及教務會議通過後，陳校長核定實施，修正時

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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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勤益科技大學網路教學施行細則 

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行規定 說明 

二、混合式網路教學及完全

網路教學等課程之開設，應

於開課前一學期配合各教學

單位之排課通知公佈，並提

出開課申請。申請網路課程

之審查重點包含：1.課程以

網路教學的適合程度、2.修

課人數(區域教學資源中心

校際課程除外)、3.開課教師

的網路教學能力及經驗、4.

教學活動與內容含科目宗

旨、課程大綱、學分數、單

元目標、適用對象、學前能

力及評量標準，並依本校網

路教學實施辦法第四條之開

課程序審核。 

二、混合式網路教學及完全

網路教學等課程之開設，應

於開課前一學期配合各教學

單位之排課通知公佈，並提

出開課申請。申請網路課程

之審查重點包含：課程以網

路教學的適合程度、修課人

數(區域教學資源中心校際

課程除外)、開課教師的網路

教學能力及經驗，並依本校

網路教學實施辦法第四條之

開課程序審核。 

一、 增加審核詳細課程大

網及相關內容。 

二、 審查重點增加項次標

記。 

三、2. 網路公告欄：公告課

程大綱、課程宗旨、學分數、

單元目標、授課進度、適用

對象、學前能力、評量標準

及相關教學活動等 

三、2. 網路公告欄：公告大

綱、進度及相關教學活動等

詳細描述應於網路教學平台

公告欄內發佈課程大網之內

容及相關項目。 

三、3. 設置網路討論看板及

互動教學活動，鼓勵學生對

課程議題積極參與討論 

三、2. 網路討論看板及互動

教學活動 

鼓勵學生於網路教學平台之

討論區、論壇或即時會議室內

積極參與課程議題討論。 

三、5. 教材提供適當的重點

提示、事例、練習及補充教

材（或網路資源） 

無 規範「完全網路教學」上傳教

材之內容。混合式網路教學不

限制，完全網路教學為必備要

項。 

三、6. 網路視訊同步授課時

間(需同步進行錄影) 

三、5. 網路視訊同步授課時

間(需同步進行錄影) 

修正項次編號 

三、7. 利用網路繳交作業及

評改回覆 

三、6. 利用網路繳交作業及

評改回覆 

修正項次編號 

三、8. 教師於一定期限內回

覆學生之疑問 

三、7. 教師於一定期限內回

覆學生之疑問 

修正項次編號 

三、9. 學生線上即時自我學

習評量並提供學習評量結果

與評語 

三、8. 學生線上即時自我評

量 

規範「完全網路教學」學生自

我評量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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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規定 現行規定 說明 

三、10. 面授時間（含期中、

期末考） 

三、9. 面授時間（含期中、

期末考） 

修正項次編號 

三、11. 評量需考量學生的

線上學習歷程與參與度（平

台提供參考資料） 

無 網路教學課程於評量學生時

應考量學生線上學習的多寡

程度。 

六、本施行細則經網路教學諮

詢審議委員會及教務會議通

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實施，修

正時亦同。 

六、本施行細則經教務會議

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

施，修正時亦同。 

修正及補述修法審核及核定

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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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勤益科技大學網路教學施行細則(修正草案) 

96 年 5 月 10 日教務會議通過 

96 年 6 月 20 日勤益科大教字第 0961000210 號函頒 

96 學年度第 2 學期 4 月份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97 年 5 月 12 日勤益科大教字第 0971000182 號函頒 

98 年 12 月 10 日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99 年 1 月 8 日勤益科大教字第 0991000015 號函修頒 

101 年 1 月 12 日擴大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一、依據本校網路教學實施辦法訂定本施行細則。 

二、混合式網路教學及完全網路教學等課程之開設，應於開課前一學期配合各教學單位之排

課通知公佈，並提出開課申請。申請網路課程之審查重點包含：1.課程以網路教學的適

合程度、2.修課人數(區域教學資源中心校際課程除外)、3.開課教師的網路教學能力及經

驗、4.教學活動與內容含科目宗旨、課程大綱、學分數、單元目標、適用對象、學前能

力及評量標準，並依本校網路教學實施辦法第四條之開課程序審核。 

三、網路課程之教學活動與內容須符合下表之規範： 

 

項目 混合式網路教學 完全網路教學 

1. 使用本校電算中心之網路教學平

台 
○ ○ 

2. 網路公告欄：公告課程大綱、課程

宗旨、學分數、單元目標、授課進

度、適用對象、學前能力、評量標

準及相關教學活動等 

○ ○ 

3. 設置網路討論看板及互動教學活

動，鼓勵學生對課程議題積極參與

討論 

○ ○ 

4. 教材上網 
非影音檔 全部教材 全部教材 

影音檔 一半以上教材 全部教材 

5. 教材提供適當的重點提示、事例、

練習及補充教材（或網路資源） 
不限制 ○ 

6. 網路視訊同步授課時間(需同步進

行錄影) 
不限制 

需達總授課時數

二分之一(含)以

上 

7. 利用網路繳交作業及評改回覆 一次以上 全部 

8. 教師於一定期限內回覆學生之疑

問 
一週內 一週內 

9. 學生線上即時自我學習評量並提

供學習評量結果與評語 
不限制 ○ 

10. 面授時間（含期中、期末考） 至少六次，但不 至少三次，但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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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高於總授課時

數二分之一(含)

得高於總授課時

數二分之一(含) 

11. 評量需考量學生的線上學習歷程

與參與度（平台提供參考資料） 
○ ○ 

註： ○ 代表必備要項 

 

四、本校之網路教學課程資料，著作權歸教師所有，但全部課程內容須放置在本校之教學平

台資料庫內，供日後作為教育部訪視暨教學評鑑等之參考資料。 

五、本校之網路教學課程，授課期間分期初、期中、期末定期檢核，並於學期結束後，授課

教師須撰寫網路教學報告，內含成果、檢討與建議，供日後其他網路課程改進之參考。 

六、本施行細則經網路教學諮詢審議委員會及教務會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實施，修正時

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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